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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杭州惠飞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继承诉你单
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0）405号仲裁裁决书。限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
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16日

仲裁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
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20年9月15日依法转让给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绍兴众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联系电话：18658520429 13676859618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 2020年2月2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2,、担保人的保证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泽宇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588.93

账面利息余额

1100.27

账面本息合计

1689.20

担保人名称

【保证】：绍兴县黎光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君临纺织品有限公司、胡智君、李玲玲、胡金荣、李兰芳、丁心灿、李永美

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李水根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李水根与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众

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已于2020年9月16日依法转让给李水根。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通知
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李水根履行相关义务。李

水根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李水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676859618 15067120723 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水根

2020年9月16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 2020年2月2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2,、担保人的保证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泽宇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588.93

账面利息余额

1100.27

账面本息合计

1689.20

担保人名称

【保证】：绍兴县黎光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君临纺织品有限公司、胡智君、李玲玲、胡金荣、李兰芳、丁心灿、李永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9月16日
基准日：2016 年 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名称

张孟君

董红伟

黄信国

胡林智

鲍先亮

陈焕律

陈敏宏

陈伟宏

盛小瑞

王必再

王美莲

许建华

王晓依

马家兴

陈肖勇

施康年

陆芳娣

陈宏清

苗志桥

姚国苗

借款合同编号/名称

（北仑新碶）农银保消借字（2004）第0083号

（北仑新碶）农银个房字（2004）第0387号

（郭）农银借合同字第（968016127）号

（郭）农银借合同字第（968016127）号

个人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宁海108）农银借字（2000）第0116号

最高额担保个人消费借款合同（宁海104）农银高保消借字（2001）第0007号

（宁海104）农银高保生借字（2002）第0272号

（宁海104）农银保消借字（2001）第0112号

（宁海104）农银个借字（2001）第0005号

个人生产经营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个生借字（2002）第0434号

（宁海104）农银个借字（2000）第0106号

个人住房借款担保合同（甬农营）农银房借字（2002）第（9168）号

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海曙12）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1015号

（宁东04）农银存房借字（2004）第193号

（宁东12）农银保消借字（2004）第1053号

（宁东12）农银保消借字（2004）第1456号

（余姚12）农银高保消借字（2001）第0010号

（余姚12）农银借字（2003）第201号

（余姚12）农银高保消借字（2001）第0012号

债权本金

140000

202848.93

80000

40000

19945.95

70000

219800.34

65000

99000

80000

100000

100000

93125.49

250000

247306.14

170000

130000

51750

67621.37

80000

利息

177584.8

190999.17

199397.35

109515.21

31659.05

135502.82

414605.84

72572.55

182558.81

154660.63

111279.24

196850.86

107253.74

337845.62

426765.32

171547.17

161996.22

77450.68

63909.31

118129.98

担保/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张孟君

董红伟、应赛萍

黄信国

胡林智

俞国平

陈永常

宁海县威特金属制品厂；宁海县华洋酒厂；宁海县富力吹塑厂

陈伟宏

宁海县威特金属制品厂；童丹鹰；裘华彩

宁海县强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陈敏宏、王美莲

宁海县强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王晓依

马家兴

施康年

陆芳娣

陈宏清

苗志桥

姚国苗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名称）

（北仑新碶）农银保消借字（2004）第0083号

（北仑新碶）农银个房字（2004）第0387号

（郭）农银借合同字第（968016127）号

（郭）农银借合同字第（968016127）号

个人借款合同

（宁海108）农银高抵字（2000）第0116号

最高额担保个人消费借款合同（宁海104）农银高保消借字（2001）第0007号

（宁海104）农银高保生借字（2002）第0272号

（宁海104）农银保消借字（2001）第0112号

（宁海104）农银个借字（2001）第0005号

个人生产经营担保借款合同

（宁海104）农银个借字（2000）第0106号

个人住房借款担保合同

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海曙12）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1015号

（宁东12）农银保消借字（2004）第1053号

（宁东12）农银保消借字（2004）第1456号

（余姚12）农银高保消借字（2001）第0010号

（余姚12）农银高抵字（2003）第201号

（余姚12）农银高保消借字（2001）第0012号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3月31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备注：联系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联系电话：（0571）87163172
传真：（0571）87163191

浙江玄草汇中药有限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东阳市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出具
(2020)浙0783破申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玄草汇中
药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井指定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担
任该公司管理人。

由于管理人无法接管到浙江玄草汇中药有限公司公章、
法人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合同章等，为维护全体债权人
利益，现管理人依法对与该公司有关的一切印章全部予以公
告作废。 浙江玄草汇中药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9月16日

公告

法院公告
2020年9月16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破20号之一
2017年8月28日，本院根据浙江聚能控股有限公

司清算组的申请，裁定受理债务人浙江聚能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聚能控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0年9

月7日，聚能控股公司管理人以聚能控股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

请裁定宣告聚能控股公司破产。

本院查明:截止2019年10月31日，共有5家债权人

向聚能控股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经核查确认

债权金额为204274300.54元，经管理人调查，聚能控股

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本院认为:聚能控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其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法应宣告其破产。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9月8日裁定宣告浙江聚

能控股有限公司破产。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899号

王红珍:本院受理原告戴新华诉被告王红珍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

2日上午9时05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531号

俞氏实业(杭州)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志

景诉被告俞氏实业(杭州)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日上午9

时25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533号

保定白沟新城东鑫箱包厂:本院受理原告奥飞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保定白沟新城东鑫箱包厂、杭州

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3日上午9时05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567号

保定白沟新城遇阳毛绒玩具厂:本院受理原告奥飞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保定白沟新城遇阳毛绒玩具厂著作权权属、侵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日上午9

时05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2860号

崔宜民(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湘溪村)：本院受理廖

咏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1、

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90000元，并 以

月利率2％为标准支付从2019年5月11日至款项实际

付 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暂计25200元（暂计算至2020

年7 月10日止）。 2、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2019年3

月6日前尚欠的 借款利息10000元：以上合计：125200

元。 3、判今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 票、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1月24日14时30 分在

本院 304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

高人 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

革试点工 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2破19号

本院根据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0年9月1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慈溪润发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9月1

日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为破产清算案件管理

人。慈溪润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

年10月20日前，向慈溪润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管理

人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新

城大道北路 1218 号金融大厦 11 楼，邮政编码：

315300，联系电话：0574-63018082，13362459223；徐

晴波、胡泽民)申报债权。债权申报示范文本可直接

到 www.hightac.com 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网站中下

载。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慈溪润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慈溪润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破产期间，有关

慈溪润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

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

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

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

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

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本院定于

2020年11月2日9时00分在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第七审判庭(地址：慈溪市寺山支路60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民初412号

大同隽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东池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大同隽泰科技有限公司、济

南卡卡罗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28日15时00分

在本院涉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8128号

邵贤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邵贤何、台州市和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温

州分公司关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鹿

城法院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院民事审判二庭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

12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279号

王敏芝:本院受理原告余春平诉你加工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3民初2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897号

王其照：本院受理的原告赵佃付与被告王其照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4民初18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966号

温州市瓯海新桥锐锐龙童鞋厂：本院受理的原告

陈和明与被告温州市瓯海新桥锐锐龙童鞋厂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04民初1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1124破5号
本院根据浙江松州陶瓷文化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年6月17日作出(2020)浙1124破申2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浙江松州陶瓷文化有限公司(下称“松州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丽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作

出(2020)浙1124破5号《公告》，确定松州公司债权人

应于2020年9月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于2020年

9月10日15时30分在松阳县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同日，本院向浙江法制报社

工作人员发送该《公告》，并确定具体登报时间为7月

31日，并于7月30日支付公告费600元。后本院发现

该《公告》并未实际登报，多次联系浙江法制报社工

作人员，经核实系该社工作失

误导致《公告》没有正常刊登。

9月8日，浙江法制报社于出具

《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公告》

没有正常刊登及其工作人员失

误导致，并承诺进行补充公

告。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本院重新确认申报债权的

时间、地点等事项。松州公司

债权人应于2020年10月18日

前向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丽水

市城北街 368 号山山梦想城 A

座 6 楼；联系人：陈君巧律师；

联系电话：13385884905)申报

债权(线上债权申报方式：电脑

登陆破易通破产办案工作平台

https：//zqr.poyitong.com 申 报

债 权 ，本 案 件 识 别 码 ：

TKZeYy) 。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

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松州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向松州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0月22日9时45分召开第一次网

络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网络会议的形

式召开，债权人通过“腾讯会议”app或者微信小程序

“腾讯会议”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要

师执正梦代理人是师执业证，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